哈尔滨理工大学教务处

关于开展2025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
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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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）和《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学管理办法》（校发〔2024〕107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见附件1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开展2025级本科生“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”类型转专业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接收计划公示
各学院根据本院各专业实际办学条件，拟定各专业转专业实施细则，经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，已于2026年1月7日在教务公告发布（附件2）。
二、学生报名
1.报名者须符合《办法》中转专业的有关条件，同时符合所报志愿专业转专业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要求；
2.符合条件的学生自愿报名，最多可填报两个专业志愿，不设置专业调剂。学生须到所在学院填写《哈尔滨理工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（确认）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见附件3），经转出学院、接收学院审核通过的学生进入转专业考核程序。
三、考核与审批程序
1.各转专业考核小组在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的组织领导下，根据各专业的转专业实施细则，对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先进行一志愿考核，考核通过的学生达到招收专业计划数后，该专业将不再按第二志愿开展转专业的考核工作；未达到专业招收计划数的专业开展二志愿考核工作；
2.各学院根据接收计划和学生的考核情况确定转专业拟录取名单，经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议通过后，报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并在“教务在线”网站公示三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方可办理转专业手续。
四、手续办理
1.公示结束后，转专业学生按照公示规定的时间到教务处办理学籍异动手续，一经办理转专业学籍异动手续不得再申请转回原专业；
2.学生转入新专业后，执行所在年级新专业的培养方案，专业负责人应及时做好转入学生的课程修读指导工作。对于转入专业已经开完的课程，转入学生尚未修读的，应补修，由专业负责人填写《哈尔滨理工大学转专业、转学学生补修课程一览表》（附件4），经学院教育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审议后，报送教务处。
五、具体时间安排
5月6日-5月7日16：00前，符合《办法》以及所报志愿专业转专业细则有关条件的同学到所在学院填写《申请表》，逾期不予受理；
5月8日16：00前，学院将院长签字的《申请表》、成绩单（须由学院教学秘书统一打印带有重考等标记字样的原始成绩单）、《学院申请转专业学生汇总表》（附件5）交至教务处；
5月9日，教务处汇总整理后，将材料投递至一志愿接收学院教学秘书处；
5月10日-5月18日，一志愿接收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对报名的学生进行报名资格审核；在学院网站公布考核人员名单、考核时间及地点；并组织考核工作；
5月19日11：00前，学院将一志愿未录取学生的《申请表》、成绩单交至教务处；
5月19日-5月20日，教务处汇总整理后，将材料投递至二志愿接收学院教学秘书处；
5月21日-5月25日，二志愿接收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对报名的学生进行报名资格审核；在学院网站公布考核人员名单、考核地点及时间；并组织考核工作。
5月26日-5月29日，各学院根据接收计划和学生的考核情况审议转专业拟录取名单；将拟录取名单、接收学院院长签字的《申请表》、成绩单、考核录像光盘、带有考核小组、领导小组、监督小组签名的考核相关材料交教务处，教务处报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；
教务处公示转专业学生名单。
六、附则
其他事宜按照《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学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办理。      
本通知内容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